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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27 

人力资源管理 
 

  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决议草案 

人力资源管理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一百零一和第九十七条， 

 还重申《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 

 并重申会员国根据《工作人员条例》第 12.1 条有权补充或修正条例， 

 重申秘书长作为本组织行政首长应按照秘书处工作人员配置和行政管理的

总体人事政策原则，提供和加强工作人员细则， 

 还重申所有暂行规则和（或）对《工作人员细则》的修正都应符合《工作人

员条例》的意向和目的，并应按第 12.3 条向大会汇报， 

 1. 注意到在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享受待遇方面，本组织依

据有关工作人员本国的国籍法来确定其身份； 

 2. 请秘书长在审查其 ST/SGB/2004/4 号公告后重新印发该公告，审查中应

考虑到会员国对此表示的看法和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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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意到现有的《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中没有《公报》第 4 段提及的规

定，要把这些规定列入条例和细则，则需要大会进行审议和采取必要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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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A/C.5/58/SR.32、35、38 和___。 

04-29183 (C)    310304    310304 
*0429183* 


